电放保函

致： 亚海航运有限公司  /  上海爱西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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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作为上述提单货物的托运人兹将上述全套正本提单交还给贵公司，并请求贵公司将该提单号项下的货物不凭正本提单放货给收货人或贵公司认为应当代表收货人在卸货港提取该货物的任何人。我公司提出的上述请求完全是为了我方的利益和便利，并且完全清楚收货人凭正本提单向贵公司主张货物以及贵公司据此向收货人交付货物完全可以保障贵公司的权益，我公司充分理解、接受并且愿意承担因贵公司接受我公司上述请求电放该提单号项下货物而产生的所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由此产生的任何纠纷或错误交付货物而导致的任何责任和损失。
我公司同时保证贵公司免于因本票货物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我司愿意无条件地赔偿贵公司产生的任何损失、损害、费用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贵司与我司或任何第三方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
我公司再次作出如下确认、承诺和保证：
一、我公司同意接受贵公司提单条款的约束，履行相应的义务。
二、凡贵公司根据卸货港当地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或港口等方面要求、操作惯例将《到货通知》送达到提单通知方并由任何第三方据此在卸货港提取货物的，除保证贵公司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责任外，我公司同时保证贵公司免于涉入任何诉讼、仲裁或其他争议，我公司保证按贵公司的要求预先足额提供并承担贵公司用于此抗辩的全部费用。
三、凡发生电放货物在卸货港无人提领、拒绝提领、逾期提领、货物侵权、质量瑕疵、货物被滞留、被拍卖、被销毁或被退运，以及货物被提取后未归还贵司箱体、未支付超期用箱费等任何影响贵司合法权益的情形，我公司承诺并保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费用和赔偿。
四、返还上述货物集装箱箱体为我司应尽责任。如自箱体卸船之日起满180天，仍未将箱体返还贵司指定堆场（无论我司是否实际控制该集装箱，亦或事实上不能返还该集装箱），我司承诺除滞箱费外，额外赔偿该箱箱体价格。
五、我司承诺公章及电子签章均为有效印章。
六、我公司同意因货物电放所产生的任何争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接受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


我司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我司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发货人（公章）                                       订舱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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